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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五名非独立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与公司同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

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等相关事项。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王荣涛先生

副董事长：李景亮先生

董事会成员：王荣涛先生、李景亮先生、陈四良先生、陈金阁女士、罗剑超先生、陈琪女士（会计专业

独立董事）、刘玉敏女士（独立董事）、方亮先生（独立董事）、陈风云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王荣涛（主任委员）、李景亮、罗剑超

审计委员会：陈琪（主任委员）、刘玉敏、陈四良

提名委员会：刘玉敏（主任委员）、方亮、陈风云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方亮（主任委员）、陈琪、陈金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

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二、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李景亮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苏风山先生

副总经理：赵海林先生、张立壮先生、李念云女士

财务负责人：赵海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念云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吴听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已对本次聘任的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

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 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李念云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吴听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附件：个人简历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附件：个人简历

王荣涛：男，197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郑州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

支书记、董事长，现任郑州高新科学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董事长、工会主席。

李景亮：男，1969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四良：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审计师、造价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审计署驻

郑州特派员办事处投资处副处长。现任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本公司

董事。

陈金阁：女，197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郑州高新富迪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现任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罗剑超：男，1973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现任本

公司董事、西藏秉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秉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陈琪：女，197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1995年7月至今，在郑州大学商

学院任教，会计学教授。 曾任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现任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亮：男，1963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营师。 历任上海雷氏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雷允

上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国创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九和堂中医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上海九和堂国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玉敏：女，195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副教

授、教授，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陈风云：女，1978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历任公司计划审计部副经理、计划

财务部审计处处长、审计监察部副部长、计划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预算与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苏风山：男，197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历任本公司销售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赵海林：男，197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张立壮：男，196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生

产厂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念云：女，199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郑州高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运营管理中心总监。

吴听：女，198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税务师。 历任本公司核算会计、主管会

计、证券事务专员。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与投资事务管理中心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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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

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陈风云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 陈

风云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

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风云女士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 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附件：简历

陈风云：女，1978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历任公司计划审计部副经理、计划

财务部审计处处长、审计监察部副部长、计划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预算与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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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下午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经第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豁免会议通

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李景亮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由

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王荣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荣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授权公司业务部门具体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等相关事宜。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景亮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与会董事审

议，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1、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王荣涛（主任委员）、李景亮、罗剑超

2、审计委员会：陈琪（主任委员）、刘玉敏、陈四良

3、提名委员会：刘玉敏（主任委员）、方亮、陈风云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方亮（主任委员）、陈琪、陈金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公司总经理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李景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苏风山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海

林先生、张立壮先生、李念云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赵海林先生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事项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李念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太龙药业关于董事会完成

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3）。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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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梭路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3,439,5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75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尹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54,504 98.4456 1,343,931 0.8759 1,041,100 0.678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74,704 98.4588 1,252,231 0.8161 1,112,600 0.725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73,504 98.4580 1,298,031 0.8460 1,068,000 0.696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63,504 98.4515 1,298,831 0.8465 1,077,200 0.702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676,834 98.8512 1,638,601 1.0679 124,100 0.080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王荣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8,475,339 96.7647 是

6.02

选举李景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8,146,315 96.5503 是

6.03

选举陈四良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8,146,301 96.5503 是

6.04

选举陈金阁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8,201,308 96.5861 是

6.05

选举罗剑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8,476,405 96.7654 是

7、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选举陈琪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48,609,382 96.8521 是

7.02

选举刘玉敏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48,141,398 96.5471 是

7.03

选举方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48,141,422 96.547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8,613,336 88.6418 1,343,931 6.4002 1,041,100 4.9580

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8,633,536 88.7380 1,252,231 5.9635 1,112,600 5.2985

6.01

选举王荣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34,171 76.3591 - - - -

6.02

选举李景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705,147 74.7922 - - - -

6.03

选举陈四良先生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705,133 74.7922 - - - -

6.04

选举陈金阁女士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760,140 75.0541 - - - -

6.05

选举罗剑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35,237 76.3642 - - - -

7.01

选举陈琪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168,214 76.9975 - - - -

7.02

选举刘玉敏女士为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700,230 74.7688 - - - -

7.03

选举方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5,700,254 74.7689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娜娜、李怡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太龙药业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0538

证券简称

:

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2025-2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进

行全资收购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 或“公司” ）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全资收购的议案》，为响应

云南省人民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云南省中药材产业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目标，为更好带动

云南省内中药材销售，更快推动云南白药相关业务布局全国，实现规模扩张，提升中药材产业链协同效

率，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资源公司” ）将以现金方式收购

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或“聚药堂” ）100%股权，股权转让对价总额为人

民币66,000万元，交易完成后，中药资源公司将持有聚药堂100%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云南白药全资子公司中药资源公司与聚药堂现股东马新宏、马占江、张双、石跃欣、石光（以下简称

“现股东” ）签署《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根

据《股权转让协议》，中药资源公司收购现股东合计持有的100%股权，股权转让对价总额为人民币66,

000万元，其中马新宏所持聚药堂35%的股权转让对价金额为23,100万元，马占江所持聚药堂20%股权

转让对价金额为13,200万元，张双所持聚药堂17%股权转让对价金额为11,220万元，石跃欣所持聚药

堂14%股权转让对价金额为9,240万元，石光所持聚药堂14%股权转让对价金额为9,240万元。

聚药堂是一家专注于中药饮片、毒性中药饮片、直接口服中药饮片及配方颗粒生产销售的企业，具

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聚药堂核心业务涵盖中药饮片加工与配方颗粒的研发生产，拥有1567个饮片

品种（4000余个品规），为饮片行业品类最齐全的企业之一，配方颗粒国标备案品种已达240个。聚药堂

饮片与配方颗粒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中药饮片满负荷年产能达2.5万吨，配方颗粒年产能达1500吨。

聚药堂具备较强的质量检测能力，是由河北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河北省中药饮片技术创新中心” 。 聚

药堂销售模式独特，通过自研APP开展B2B线上销售，注册用户10万家，累计交易客户5.3万家，客户以

药店、诊所、中医馆等B端客户为主，且主要以“先款后货” 模式运营；销售区域以北方为主，与云南白药

目前覆盖区域形成互补。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事前审议，并于2025年8月15日经第十届董

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聚药堂的现股东，均为自然人，主要情况如下：

1、马新宏：持有聚药堂35%股权，住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担任聚药堂营销总监。

2、马占江：持有聚药堂20%股权，住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担任聚药堂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3、张双：持有聚药堂17%股权，住址为河北省安国市祁州镇，未在聚药堂任职。

4、石光：持有聚药堂14%股权，住址为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担任聚药堂总经理。

5、石跃欣：持有聚药堂14%股权，住址为河北省安国市西城乡，未在聚药堂任职。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述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安国市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北区）

成立时间：2013年7月10日

法定代表人：马占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830708474182

经营范围：中药材研发；中药材种植；经监管部门备案的中药提取物生产、销售；中药饮片（含毒性

饮片、直接口服饮片）、硬胶囊剂；颗粒剂的加工与销售；中药材批发、农副产品收购；含茶制品和代用茶

的生产与销售；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制的除外）；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设计制作网络广告、代理、发布广

告；版权代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转让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形式 认缴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

马新宏 1,050 货币 35

马占江 600 货币 20

张双 510 货币 17

石跃欣 420 货币 14

石光 420 货币 14

合计 3,000 货币 100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4,663 72,543

负债总额 42,571 41,6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2,091 30,942

营业收入 13,992 63,172

营业利润 1,135 6,658

净利润 1,149 6,933

（二）聚药堂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三）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

评估结论： 云南白药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聚药堂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论如下：聚药堂净资产为32,091.46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2025

年3月31日，聚药堂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6,308.71万元，增值率44.30%；经

收益法评估，截至2025年3月31日，聚药堂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67,864.10

万元，增值率111.47%。

鉴于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资产自身价值，而收益法更能体现企业品牌、客户资源、技术能力等无形

资产的综合价值，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

（四）聚药堂100%股权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无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无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聚药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聚药堂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聚药堂存在历史上向马占江、张双、石光

提供合计4,541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的情况。 各方同意，马占江、张双、石光应当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在收到中药资源公司向其支付第一笔首付款的当日或次日，一次性向聚药堂清偿所有债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药资源公司拟与聚药堂现股东马新宏、马占江、张双、石跃欣、石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

方式收购五方股东持有的聚药堂10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结构

1.目标股权的转让

中药资源公司从现股东处受让共计100%的聚药堂股权。

2.聚药堂现股东债务的清偿

聚药堂存在向马占江、张双、石光提供合计4,541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各方同意，马占江、张双、石光

应当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中药资源公司向其支付第一笔首付款的当日或次日，一次性向聚药

堂清偿债务。

（二）股权对价及支付

各方同意， 本次交易聚药堂整体估值为人民币6.6亿元。 首付款为股权对价总额的80%（即人民币

5.28亿元，含聚药堂现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剩余20%的股权对价（即人民币1.32亿元）将在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按业绩完成情况进行支付。 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转让方名称

本次转让股权比

例

对应的股权对价金额

（万元）

首付款（万元）

（股权对价的80%）

尾款（万元）

（股权对价的20%）

马新宏 35% 23,100 18,480 4,620

马占江 20% 13,200 10,560 2,640

张双 17% 11,220 8,976 2,244

石跃欣 14% 9,240 7,392 1,848

石光 14% 9,240 7,392 1,848

合计 100% 66,000 52,800 13,200

（三）交割及交割先决条件

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完税义务、债务清偿义务等交割先决条件履行完毕后，现股东及目

标公司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如下手续：在市场监管局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新章程的备案，

以及董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备案，并取得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及变更通知书

/回执；

（四）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期

聚药堂现股东同意对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的期间（“业绩承诺期” ），聚药堂所

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金额及主营业务收入金额进行承诺， 并在目标公司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或主营

业务收入金额的情况下对中药资源公司进行补偿。 聚药堂应当配合中药资源公司，确保在每一年度的4

月30日之前完成对聚药堂的财务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判断业绩承诺是否达成。

“净利润” 指经中药资源公司指定或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目标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并剔除预提信用减值损失及对应所得税费用影响后的净利润。

2.承诺业绩

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净利润数及承诺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如下：

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累计金额

承诺净利润 6,600万元 5,970万元 6,390万元 18,960万元

承诺主营业务收入 62,400万元 61,600万元 66,600万元 190,600万元

聚药堂应于每年4月30日前出具审计报告，以便双方确认是否达成业绩承诺目标。 若届时聚药堂未

达到业绩承诺目标，聚药堂现股东应当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在中药资源公司要求的期限内

对中药资源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中药资源公司确认聚药堂已经完成《股权转让协议》所述

业绩承诺后， 中药资源公司应当在202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出具日期不晚于2028年4月30日） 后十

（10）个工作日内，向聚药堂支付剩余20%的“尾款” 。 若涉及业绩补偿的，则现股东应当依据《股权转

让协议》等相关约定支付。

3.关于分红的特殊安排

聚药堂现股东承诺放弃关于聚药堂截至基准日、交割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红权，且确认其不再

享有聚药堂任何利润的分红权。

（五）其他

1.陈述与保证：聚药堂现股东保证股权无瑕疵、信息真实、合规经营等；中药资源公司保证合法存续

及交易授权。

2.不竞争义务：交割后5年或从聚药堂离职后2年内（取晚），聚药堂现股东及关联方不得从事竞争

业务，不得从聚药堂招揽员工、客户。

3.违约责任：违约方赔偿损失；聚药堂现股东违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需支付10%违约金；聚药堂

现股东逾期股权过户每日按0.05%支付违约金（超15日中药资源公司可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结合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目标，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要影响包括：（1）助力实现公司中药资源业务拓展

省外市场、布局全国的战略；（2）聚药堂拥有丰富的中药配方颗粒产品线及全品类饮片生产能力，能够

有效补充公司产品管线，提升行业竞争力；（3）聚药堂成熟的线上销售渠道及庞大的B端客户资源，对

公司具有显著的战略协同价值，能够提升云南白药中药材产业链协同效率；（4）稳定推动公司收入与利

润增长。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目标公司经营不及预期，可能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完成，影响补偿兑现；本次收购后，公司需对目标

公司的业务、管理、文化等进行整合，整合过程中可能存在协同效应不及预期的风险。

聚药堂现有团队及中药资源公司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现有客户需求、通过线上线下推广覆盖更多

客户资源，在发挥双方协同效应的情况下保持持续增长。

六、涉及购买、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聚药堂原核心团队需留任至 2027� 年业绩承诺期满，云南白药方派驻执行董事，财务、质量负责

人。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与马新宏、马占江、张双、石跃欣、石光关于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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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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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含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

2.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事务所” ）。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鉴于中审众环已为公司服务满9年，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

会〔2023〕4号）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发展以及管

理需求等情况，经邀请招标，公司拟变更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天健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

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11年7月18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5）首席合伙人：钟建国

（6）天健事务所2024年末合伙人数量241人、注册会计师数量2,356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904人。

（7）2024年经审计总收入29.69亿元、审计业务收入25.63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4.65亿元。 2024年度

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756家，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

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综合，卫生和社会工作等。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健事务所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

保险。 截至2024年末，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合计超过2亿元，职业

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

规定。

天健事务所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 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存在承担民事责任情

况。 天健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件时间 主要案情 诉讼进展

投资者

华仪电气、东海

证券、天健

2024年3月6日

天健事务所作为华仪电气2017年度、

2019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因华仪电气

涉嫌财务造假，在后续证券虚假陈述

诉讼案件中被列为共同被告，要求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已完结 （天健事务所

需在5%的范围内与华

仪电气承担连带责任，

天健已按期履行 判

决）

上述案件已完结，且天健事务所已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天健事务所履行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

响。

3．诚信记录

（1）天健事务所近三年（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4次、监督管

理措施13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纪律处分2次，未受到刑事处罚。

（2）67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12人次、监督管理措施32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24人次、纪律处分13人次，未受到刑事处罚。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黄元喜，2000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0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5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8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丽，2003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3年开始在

本所执业，2025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4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郑生军，2004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年开

始在本所执业，2025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8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

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健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4年度公司审计费用合计249.80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189.8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60.00万元）。 现公司通过邀请招标方式确定的招投标结果，2025年度审计费用合计248.80万元，其中财

务报告审计费用188.8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60.00万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邀请招

标报价结果确定审计费用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提供审计服务年限：9年

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标准无保留意见

不存在已委任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鉴于中审众环已为公司服务满9年，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相关规定，

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以及管理需求等情况，经邀请招标，公司拟变更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天健

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中审众环所进行了沟通，中审众环对变更事宜无异议。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与天健事务所相关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并对天健事务所在

相关资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和认真核查，并将相关调研资料形

成书面审核意见提交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25年8月8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同意选聘天健事务所承接公司2025年报审

计工作，年度审计费用248.80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188.8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60.00万元）。 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拟同意聘请天健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聘期为一年，年度审计费用248.8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188.8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60万元）。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邀请招标报价结果确定审计费用并签

署相关业务合同。

（三）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四、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三）天健事务所的营业执业证照（总所+分所），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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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云南白药” ）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年8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1日以书

面、邮件方式发出，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监事等核心人员2024年短期激励分配执行的议案》

根据2019年10月29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事等核心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24年业绩达到年度目标，经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核准公司董监事等核心人员2024年短期激励的分配方案并予执行。

董事郭昕先生、游光辉先生、谢云山先生、上官常川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短期激励分配执行的议案》

根据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与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24年业绩达到年度目标，经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核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短期激励的分配方案并予执行。

董事董明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已为公司服务满9年，根据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以及管理需求等情况，

经邀请招标，公司拟变更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拟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聘期为一年，年度审计费用248.8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188.8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60万元）。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中审众环进行了沟通，中审众环对变

更事宜无异议。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邀请招标报价结果确定审计费用并签署相关业务合

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挂网披露的《关于拟变

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4）。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普洱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普洱良品益康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在中药材产业链上游种植端的战略布局，获取茯苓与白芨GAP基地、种源、药材、

饮片业务资源，整合产业链，践行云南白药作为云药链主企业的责任担当，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白

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资源公司” ）以现金方式分别向普洱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洱良宝” ）增资5,620.44万元、普洱良品益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品益康” ）增

资1,928.65万元，增资完成后，中药资源公司持有普洱良宝51%的股权、持有良品益康51%的股权；各方

签署的交易协议设定了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待普洱良宝、良品益康相关股东方达成相关先决条件后，

中药资源公司将按照交易协议的约定进行增资及后续工商变更、款项支付等事项。各方就澜沧良宝东回

基地及普洱良宝益康三棵桩基地白芨产量、益康药业GAP联建基地茯苓产量设置对赌，对赌期限内按照

年度对前述白芨与茯苓产量统计、核算，施行相应的股权/金额补偿或奖金激励。

为高效推进本次交易，保障项目依法合规、有序落地，董事会授权集团办公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

内及交易协议框架下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对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全资收购的议案》

为响应云南省政府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云南省中药材产业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目标，为更

好带动云南省内中药材销售，更快推动云南白药相关业务布局全国，实现规模扩张，提升中药材产业链

协同效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药资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聚药堂” ）100%股权，股权转让对价总额为人民币66,000万元。 交易完成后，中药资源公司将持有聚

药堂100%股权。

为高效推进本次交易，保障项目依法合规、有序落地，董事会授权集团办公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

内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挂网披露的《关于对安

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全资收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5）。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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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8月15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8月15日上午9:15一9:25，9：

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5年8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2025年8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黄椒路555号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震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7、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88,509,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7729%。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80,554,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4.1194%。

参加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20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954,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34%。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20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954,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534%。

出席或列席大会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1日，公司总股本为1,229,093,87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11,749,000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

股份为1,217,344,871股。 ）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7,782,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8%；反对579,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4％%；弃权14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227,8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8644%，反对579,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2807%，弃权147,55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549%。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 理人） 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2,947,4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47%； 反对5,

41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6%；弃权14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392,99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0834%，反对5,414,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8.0617%，弃权147,5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549%。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 理人） 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3,122,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9%； 反对5,

223,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4%；弃权16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67,8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2.2817%，反对5,223,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5.6618%，弃权163,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0564%。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 理人） 所持表决权

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3,117,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2%； 反对5,

223,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4%；弃权16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62,8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2.2189%，反对5,223,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5.6618%，弃权168,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1193%。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87,885,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451,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弃权171,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330,8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1588%，反对451,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6804%，弃权171,88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1608%。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2,842,9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4%； 反对5,

495,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9%；弃权17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88,4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8.7693%，反对5,495,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9.0863%，弃权170,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144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3,084,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20%； 反对5,

249,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7%；弃权17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29,8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1.8040%，反对5,249,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5.9887%，弃权175,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207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83,094,2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33%； 反对5,

248,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6%；弃权166,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39,7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1.9285%，反对5,248,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5.9774%，弃权166,5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09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下称“国浩所” ）指派律师付梦祥、何旭现场见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所出具的《公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